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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对于案例的研究，特别是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案例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形成的司法产品，是法学理论、法律精神、法律原则与审判实践有机结
合的产物，是审判经验的生动总结和集中体现，因其特有的实践性、直观性、灵活性和权威性，在指
导审判实践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案例不是法律渊源，但案例对于审判的指
导意义仍然不可忽视。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指导审判实践不仅需要条文化的司法解释，还需要以案例
作为重要的补充手段。第一，案例可以弥补法律、司法解释相对滞后的缺陷，确保案件得到及时、正
确的裁判，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第二，案例有助于法官对相同或相近案件实现“同案同判”，维护
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三，案例的示范作用可以促进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增强裁判
文书的说理性；第四，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第五
，通过案例可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公民学法、守法、用法，有利于推进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总之，深化对案例的研究，既是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确保司法公
正的重要方法，也是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措施。　　天津法院历来重
视典型案例的编选和研究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法院审理的“荷花女”案、“张连起张国
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案”等案例，不仅对审判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立法和法学研究同
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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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判案例研究(第1卷)》内容简介：案例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形成的司法产品，是法学理论、法律精
神、法律原则与审判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审判经验的生动总结和集中体现，因其特有的实践性、
直观性、灵活性和权威性，在指导审判实践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案例不是
法律渊源，但案例对于审判的指导意义仍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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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松维、杨某抢劫案犯包庇罪且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吕春伟等抢劫案抢劫罪与敲
诈勒索罪的区别认定  ——王雨钢、李波等聚众斗殴、抢劫、敲诈勒索案用假项链偷换真铂金项链的
行为构成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裴秀丽盗窃案认定共同犯罪故意应区分犯意和犯罪故意两个概念  
——闫国军盗窃、妨害公务案利用职务之便骗取拆迁补偿款差额据为己有的，构成诈骗罪    ——常书
增诈骗案采用虚假证明注册公司诈骗他人财产的刑事责任认定  ——王鹏诈骗、虚报注册资本案包容
竞合与交叉竞合的法律适用原则  ——张麒诈骗案抢劫罪与抢夺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区别认定  ——于景
强、王耀武抢夺案偷开机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焕强故意毁坏财物案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与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区别认定  ——李俊文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聚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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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邵会诉红桥区教育局教育行政案考试作弊，学校有权不授予学位吗?  ——褚玥诉天津师范大
学要求授予学士学位案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认定及处理  ——付亚男不服天津市职业大学教育行
政处理决定案价格鉴证是否可诉  ——蔡俊杰诉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案对征收贷款道
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有异议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李刚请求天津市市政工程局返还贷款道路建设车辆
通行费案退休职工重新参加工作不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天津东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请求撤销天
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书案工伤认定中“工作场所”和“因工作原因”的把握  ——孙
立兴请求撤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工伤认定决定书案工作准备阶段突发疾病身亡能否认定
为工伤  ——天津市红桥区道路清扫一队请求撤销天津市红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书案
“私了”后能否再申请工伤认定  ——许建文、许建国、许梅九不服天津市红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对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案复议不得加重处罚  ——焦志刚不服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治安管理处罚
决定案复议并非不服劳动教养决定案件的前置程序  ——白光华不服天津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
教养决定案认定盗版图书的证据问题探讨  ——天津市南开区和平书刊发行部不服天津市版权局、天
津市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行政处罚案摄录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  ——刘德明不服天津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红桥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对交通事故受害人进行伤残评定不是公安机关法定职责  ——宁
潜宝诉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履行法定职责案房屋登记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和审查范围  —
—郑银山不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海事海商案例1992CLC公约框架下油污损
害受害国申请扣船的条件  ——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申请复议案排污虽达标，造成污染仍应承担责
任  ——孙有礼等18人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养殖损害赔偿案承运人未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责任  ——
河北圣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诉津川国际客货航运有限公司、津川国际客货航运(天津)有限公司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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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限公司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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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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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意见认为，《说明》是被告所属职能部门针对原告申诉而作出的，其法律性质类同于《教
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诉处理决定。因此，该《说明》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
针对该《说明》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相应作出维持或撤销的判决。第二种意见认为，该《说明》无
论是程序方面还是主体方面，均不符合《实施意见》中有关处理申诉的规定，属于准具体行政行为，
不产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应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三种意见
认为，尽管该《说明》不符合《实施意见》中所明确的应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的规
定，但考虑已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故对原告的起诉应予受理，并应作出确认该《说明》违法或者无
效的判决。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说明》是对原告产生实际影晌的行政行为　
　《说明》是被告在办理原告申诉过程中由被告所属人事科给被告所属信访办出具的并加盖该科室公
章的复函，属内部行政行为。按照《实施意见》规定的程序，被告应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相关承办科室
（人员）的意见，正式以被告的名义出具申诉处理决定并送达原告。因此，该《说明》不具备申诉处
理决定的法律形式要件。但该《说明》经被告职能部门转送原告家属后，该行为属于对原告产生实际
影响的行政行为。　　二、《说明》具有可诉性　　《若干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
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若干解释》中所指的行政行为与过去一般理解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尽相同。《若干解释》中的行政行为是指与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有关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产
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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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差不多都是常见之案例。而且书贵。如果在书店里翻这本书，是不会买的。
2、选的案例都是普通常见的，网上也能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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